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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请人姓名：
	

	所属学院：
	

	联系电话：
	

	填表日期：
	













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制


填表说明

一、按表格填写各项内容时，要实事求是，表达要明确、严谨。
二、申请书为A4复印纸，于左侧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，由所在教研室、学院审查并签署意见。电子文档和纸质材料需保持完全一致，按文件要求上报。
三、本表所有签字处均需手写签名。
四、直接认定的申请人填表后，根据相关文件提供对应条件的证明材料即可。











一、基本情况
	姓  名
	
	工  号
	

	学历/学位
	
	所属学院
	

	专业技术
职务名称
	
	所属学科
	

	拟授课程
（中英文名称）
	

	课程性质和类型
	双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必修课
全英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选修课
         公共课


二、专业背景、学科基础及相关教学经历
	（注：教学经历应明确承担的课程名称、授课学时、授课对象及授课学期等）










三、外语水平能力及取得的科研成果
	（注：外语水平能力指教师外语学习情况、出国留学情况及外语等级等；科研成果列举本学科相关的代表性成果）









四、所在教研室意见
	


教研室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五、所在单位审核及推荐意见
	





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六、专家组评定意见
	

经专家组评定并合议，同意（   ）、不同意（   ）该教师的双语教学授课资格。



评议组组长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
其他证明材料


1.高校教师资格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2.学历学位及职称证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3.外语水平资格证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4.本专业理论课外文教案或讲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5.其他证明材料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